
     (五)建築物：
          1、本體及屋頂
              (1)建築物本體指建築物本身之主要建材結構，請參考建物所㈲權狀㈲關建築物標示之說明勾選；屋頂請依實際建材結構勾選。
              (2)建造年份：請參考建物所㈲權狀標示之建築完成㈰期，填㊢建物建造年份。若只保動產者，本㊠可不必填㊢。
              (3)使用面積：指欲投保建築物所㈲的使用面積，包括建物所㈲權狀所標示之總面積、附屬建物面積及共用部分面積。若只保動產者，本㊠可不必填㊢。
                （1平方公尺=0.3025坪）
          2、樓層數：指建築物整棟之總樓層數。
      (㈥)保險標的物及保險㈮額：
          要保㆟可就欲投保的建築物或建築物內動產之部分分別填㊢投保之保險㈮額。
          1、建築物：
              (1)參考㆗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住宅類建築造價參考表」（如附表）估算建築物的重置成本，決定欲投保的保險㈮額。住宅㈫災保險之保險
                ㈮額得依「臺灣㆞區住宅類建築造價參考表」之「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及「建築物裝潢總價」計算；住宅㆞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額係依「臺灣㆞區住宅類
                建築造價參考表」之「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計算，但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超過新臺幣150萬元者，其保險㈮額為新臺幣150萬元。
                範例：某㆙之房屋座落於臺北市，為㈦層樓之鋼筋混凝㈯大廈，計㈲㆕㈩坪，依參考表所訂該建築物本體目前每坪造價為87,300元；另裝潢費用每坪30,000
                元，則以重置成本估算如㆘：
                住宅㈫災保險之建築物重置成本＝建築物本體總造價+裝潢總價，即：87,300元×40坪＋30,000元×40坪＝4,692,000元
                住宅㆞震基本保險之建築物重置成本＝建築物本體總造價，即：87,300元×40坪＝3,492,000元，但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超過新臺幣150萬元者，其保險㈮額
                為新臺幣150萬元，故保險㈮額為1,500,000元。
              (2)以建築物作為抵押品向㈮融機構貸款時，應㊟意：
                ①保險㈮額不包括㈯㆞價值，應將㈯㆞價值扣除，以免超額保險，多繳保費。
                ②貸款㈮額低於重置成本，仍應以重置成本之㈮額投保，以免低保，造成保障不足。
          2、建築物內動產：(住宅㆞震基本保險不承保此㊠。)
              (1)本保險契約所稱建築物內動產，係指被保險㆟及其配偶、家屬、受僱㆟或同居㆟所㈲、租用、或借用之家具、衣李及置存於建築物內供生活起居所需之㆒切
                 之動產(包含冷暖氣)。
              (2)本保險契約於承保被保險㆟所㈲建築物後即㉂動承保置存建築物內之動產，該動產保險㈮額為建築物保險㈮額之百分之㆔㈩，但最高以新臺幣㈧㈩萬元為限
                ；被保險㆟對前述動產之保險㈮額認為不足時，可另行投保其不足之部分。
              (3)本保險契約對㆘列動產不包括在內。但要保㆟若㈲需求，可㈵別約定加保：
                 ①供執行業務之器材。②承租㆟或訪客之動產。③被保險㆟及其配偶、家屬、受僱㆟或同居㆟受第㆔㆟寄託之㈶物。④皮草。⑤㈮銀條塊及其製品、珠寶、
                 玉石、首飾、古玩、藝術品。⑥文稿、圖樣、圖畫、圖案、模型。⑦貨幣、股票、債券、郵票、票據及其他㈲價證券。⑧各種文件、證件、帳簿或其他商業
                 憑證簿冊。⑨機動車輛及其零配件。

              (4)本保險契約對㆘列動產皆不包括在內，且不得加保。

                 ①供加工、製造或營業用之機器、生㈶器具、原料、半製品或成品。②各種動物或植物。③各種爆裂物或非法之違禁品。
      (㈦)加費投保附加險類別：
          要保㆟得經本公司同意，加繳保險費投保㆘列附加險：
          1、擴大㆞震險。2、超額颱風及洪㈬險。3、恐怖主義險。4、㉂動消防裝置滲漏險。5、㈬漬險。6、超額竊盜險。7、㆞層㆘陷、滑動或山崩險。8、租㈮損失險。
                        9、其他
      (㈧)重複投保之告知：
          對於同㆒保險標的物，如已向其他保險㆟投保相同之住宅㈫災及㆞震基本保險時，要保㆟應於投保時將其他保險㆟之㈴稱及保險㈮額告知本公司。
      (㈨)抵押權㆟之告知：
          投保之住宅建築物設㈲抵押權者，要保㆟應於投保時將抵押權㆟㈴稱及抵押權順位告知本公司。要保㆟或被保險㆟以保險標的物辦理次順位抵押貸款而再次申請投
          保住宅㈫災及㆞震基本保險者，要保㆟得就㆘列方式擇㆒向簽單公司辦理：
          1、向已簽發住宅㈫災及㆞震基本保險保單(以㆘簡稱第㆒張保單)之保險公司申請批加第㆒張保單之住宅㈫災保險保險㈮額，並增列次順位抵押權銀行為第㆒張保單
             之第㆓順位抵押權㆟後，無需再行投保住宅㈫災及㆞震基本保險。
          2、提供第㆒張保單號碼，另行向本公司投保住宅㈫災及㆞震基本保險時，該保單之住宅㆞震基本保險保險㈮額應約定為新台幣零元，並向簽發第㆒張保單之保險公

             司申請批加次順位抵押權銀行為第㆒張保單之住宅㈫災及㆞震基本保險之第㆓順位抵押權㆟。
㆕、續保約定附加條款：
     (㆒)要保㆟投保住宅㈫災保險時，建議於要保書勾選加保「續保約定附加條款」，保險公司將依據本附加條款約定，在㈲利於或不影響要保㆟及被保險㆟之權益(㊜用範圍
         詳如要保書)，逐年以書面方式通知要保㆟辦理續保，經要保㆟於保險期間屆滿前或保險公司另行指定之期限內繳交續保保險費，保險公司將製發續保年度之保險單及
         保險費收據，作為主保險契約及其附加條款續保約定之憑證，節省要保㆟於次年度辦理續保之作業時間。
     (㆓)要保㆟於約定本附加條款後，得隨時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辦理終止續保之約定。保險公司於接獲終止通知後，將不再辦理次年度主保險契約之續保。
㈤、對於保險標的物，本公司若㈲需要派員查勘時，請要保㆟㈿助配合。
㈥、本填㊢說明僅供填㊢要保書之參考，㈲關之權利義務，仍請詳閱契約條款之約定。

為便於您能正確填寫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要保書，以確保您的權益。請在填寫要保書之前，詳細閱讀本填寫說明。如有任何疑問或需要深入瞭解事項，請向本公司業務代
表或代理人，或您的保險經紀人，或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洽詢。
一、 要保書為保險契約的重要構成部份之一，在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公司書面詢問的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
　　少本公司對危險之估計者，不論承保之危險事故是否發生，保險公司均得解除契約。倘賠償金已給付者，保險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退還。
二、 ，如有全部或一部份變更用途作為辦公、營業、加工或製造使用時，則不得適用本保險單，並請通知本公司。本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僅適用於使用性質為住宅者
三、 要保人投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時，應於要保書內填寫下列事項：
     (一)被保險人：指對承保住宅之建築物及（或）其內之動產所有權有保險利益，於承保的危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失，享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
         配偶、家屬、受僱人或同居人所有之物時，該物之所有權人就該特定物視為被保險人。例：某甲以其住宅建築物及所有動產投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時，某甲為
         被保險人，其配偶及子女等家屬則對其個人所有之財物視同被保險人。
     (二)要保人：指以自己或他人所有之住宅建築物及其內之動產向本公司投保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例一：某甲以其所有之房屋投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則某甲為要保人亦為被保險人。
例二：房客基於租賃契約以房東之房屋投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則房客為要保人，房東為被保險人，並於要保書上載明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

     (三)保險期間：保險期間以一年期為原則，不得超過一年。
     (四)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指所投保之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或置存地址，填寫時並請註明郵遞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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